
明溪县自然资源局文件
明自然资〔2025〕24 号

办理结果：A 类

关于县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 12 号提案的答复

胡洁婷委员：

《关于优化我县农业生产设施及农产品初加工设施用

地政策的建议的提案》（第 12 号）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设施农业用地属于农用地，经营主体申请设施农业用地



备案前，应向乡（镇）查询项目范围土地权属、利用类型、

是否符合相关规划等信息，制定设施农业用地建设方案。同

时，根据《三明市自然资源局 三明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加强

和规范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》（明自然资规[2024]4 号文

件第三点第二条规定：“用于农产品加工流通、农村休闲观

光旅游、农业宣传科普、电子商务、仓储冷链、产地低温直

销配送等用地，属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，应按规

定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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